党员、干部办理婚丧喜庆事宜报告表

	报 告 人
	
	部门及职务
	

	配    偶
	
	单位及职务
	

	报告事由
	

	办理时间
	
	办理地点
	

	规    模
	
	标   准
	     元/桌

	宴请对象
	

	廉 政 承 诺

1.认真执行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；
2.不违反规定大操大办；
3.不邀请直系血亲、旁系血亲和近姻亲以外的人员；
4.不收受与本人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和个人的礼金礼品；
如违反以上承诺，甘愿接受组织的调查和处理。

            承诺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领导签批
	年    月   日

	备  注
	


此表一式三份，本人、所在部门、院纪委各留存一份。

